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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税款所属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纳税人姓名：

纳税人识别号：□□□□□□□□□□□□□□□□□□-□□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列至角分）

□□□□□□

省（区、市） 市 区（县） 街道（乡、镇）

□

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 £ £

省（区、市） 市 区（县） 街道（乡、镇）

□ □

1

（一）工资、薪金 2

（二）劳务报酬 3

（三）稿酬 4

（四）特许权使用费 5

6

（一）工资、薪金 7

（二）劳务报酬 8

（三）稿酬 9

（四）特许权使用费 10

11

12

（一）稿酬所得免税部分[第 13 行=（第 4行+第 9行）×(1-20%）×30%] 13

（二）其他免税收入（附报《个人所得税减免税事项报告表》） 14

15

16

（一）基本养老保险费 17

（二）基本医疗保险费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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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失业保险费 19

（四）住房公积金 20

21

（一）子女教育 22

（二）继续教育 23

（三）大病医疗 24

（四）住房贷款利息 25

（五）住房租金 26

（六）赡养老人 27

（七）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 28

29

（一）年金 30

（二）商业健康保险（附报《商业健康保险税前扣除情况明细表》） 31

（三）税延养老保险（附报《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税前扣除情况明细表》） 32

（四）允许扣除的税费 33

（五）个人养老金 34

（六）其他 35

36

37

38

39

40

41

其中：境内经营所得应纳税所得额 42

境外经营所得应纳税所得额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3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其中：境外所得境内支付部分已缴税额 75

境外所得境外支付部分预缴税额 76

77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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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签字： 年 月 日

经办人签字：

经办人身份证件类型：

经办人身份证件号码：

代理机构签章：

代理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受理人：

受理税务机关（章）：

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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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年度自行纳税申报表》（B表）填表说明

（居民个人取得境外所得适用）

一、适用范围

本表适用于居民个人纳税年度内取得境外所得，按照税法规定办理取得境外所得个人所

得税自行申报。申报本表时应当一并附报《境外所得个人所得税抵免明细表》。

二、报送期限

居民个人取得境外所得需要办理自行申报的，应当在取得所得的次年 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并报送本表。

三、本表各栏填写

（一）表头项目

填写居民个人取得所得当年的第 1 日至最后 1 日。如：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填写居民个人姓名。

有中国公民身份号码的，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上载明的“公

民身份号码”；没有中国公民身份号码的，填写税务机关赋予的纳税人识别号。

（二）基本情况

填写居民个人中国境内的有效手机号码。

填写居民个人有效电子邮箱地址。

填写居民个人能够接收信件的有效地址。

填写居民个人“联系地址”所对应的邮政编码。

（三）纳税地点

居民个人根据任职受雇情况，在选项 1和选项 2之间选择其一，并填写相应信息。若居

民个人逾期办理汇算清缴申报被指定主管税务机关的，无需填写本部分。

勾选“任职受雇单位所在地”并填写相关信息。按累计预扣法预

扣预缴居民个人劳务报酬所得个人所得税的单位，视同居民个人的任职受雇单位。其中，按

累计预扣法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的劳务报酬包括保险营销员和证券经纪人取得的佣金收入，

以及正在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学生实习取得的劳务报酬。

填写任职受雇单位的法定名称全称。

填写任职受雇单位的纳税人识别号或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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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选“户籍所在地”的，填写居民户口簿

中登记的住址。勾选“经常居住地”的，填写居民个人申领居住证上登载的居住地址；没有

申领居住证的，填写居民个人实际居住地；实际居住地不在中国境内的，填写支付或者实际

负担综合所得的境内单位或个人所在地。勾选“主要收入来源地”的，填写居民个人纳税年

度内取得的劳务报酬、稿酬及特许权使用费三项所得累计收入最大的扣缴义务人所在地。

（四）申报类型

未曾办理过年度汇算申报，勾选“首次申报”；已办理过年度汇算申报，但有误需要更

正的，勾选“更正申报”。

（五）综合所得个人所得税计算

填写居民个人取得的境内综合所得收入合计金额。

第 1行=第 2 行+第 3行+第 4 行+第 5行。

填写居民个人取

得的需要并入境内综合所得计税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所

得收入金额。

填写居民个人取得的境外综合所得收入合计金额，并按规

定附报《境外所得个人所得税抵免明细表》。

第 6行=第 7 行+第 8行+第 9 行+第 10 行。

填写居民个人取

得的需要并入境外综合所得计税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所

得收入金额。

根据相关行次计算填报。

第 11 行=(第 3 行+第 4 行+第 5 行+第 8 行+第 9 行+第 10 行)×20%

填写居民个人取得的符合税法规定的免税收入合计金额。

第 12行=第 13 行+第 14 行。

根据相关行次计算填报。

第 13行=（第 4行+第 9 行）×(1-20%）×30%。

填写居民个人取得的除第 13行以外的符合税法规定的免

税收入合计，并按规定附报《个人所得税减免税事项报告表》。

填写税法规定的减除费用。

根据相关行次计算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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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行=第 17 行+第 18 行+第 19 行+第 20 行。

填写居民个人按规定可以在税前扣除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住

房公积金金额。

根据相关行次计算填报，并按规定附报《个人所得

税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表》。

第 21 行=第 22 行+第 23 行+第 24 行+第 25 行+第 26 行+第 27 行+28 行。

填写居民个人按规定可以在税前扣除的子女教育、继续教

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

的金额。

根据相关行次计算填报。

第 29 行=第 30 行+第 31 行+第 32 行+第 33 行+第 34 行+第 35 行。

填写居民个人按规定可在税前扣除的年金、商业健康保险、税延养老保险、

允许扣除的税费、个人养老金和其他扣除项目的金额。其中，填写商业健康保险的，应当按

规定附报《商业健康保险税前扣除情况明细表》；填写税延养老保险的，应当按规定附报《个

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税前扣除情况明细表》。

填写居民个人按规定准予在税前扣除的公益慈善事

业捐赠金额，并按规定附报《个人所得税公益慈善事业捐赠扣除明细表》。

根据相应行次计算填报。

第 37 行=第 1 行+第 6 行-第 11 行-第 12 行-第 15 行-第 16 行-第 21 行-第 29 行-第 36

行。

填写按规定适用的税率和速算扣除数。

按照相关行次计算填报。

第 40 行=第 37 行×第 38 行-第 39 行。

（六）除综合所得外其他境外所得个人所得税计算

居民个人取得除综合所得外其他境外所得的，填写本部分，并按规定附报《境外所得个

人所得税抵免明细表》。

根据相应行次计算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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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1 行=第 42 行+第 43 行。

填写居民个人取得的境内经营所得应纳税

所得额合计金额。

填写居民个人取得的境外经营所得应纳税

所得额合计金额。

填写按规定适用的税率和速算扣除数。

按照相关行次计算填报。

第 46 行=第 41 行×第 44 行-第 45 行。

填写居民个人取得的境外利

息、股息、红利所得应纳税所得额合计金额。

填写按规定适用的税率。

按照相关行次计算填报。

第 49 行=第 47 行×第 48 行。

填写居民个人取得的境外财产租赁所

得应纳税所得额合计金额。

填写按规定适用的税率。

按照相关行次计算填报。

第 52 行=第 50 行×第 51 行。

填写居民个人取得的境外财产转让所

得应纳税所得额合计金额。

填写按规定适用的税率。

按照相关行次计算填报。

第 55 行=第 53 行×第 54 行。

填写居民个人取得的境外偶然所得应纳税

所得额合计金额。

填写按规定适用的税率。

按照相关行次计算填报。

第 58 行=第 56 行×第 57 行。

填写居民个人取得的其他境内、

境外所得应纳税所得额合计金额，并在“备注”栏说明具体项目、计算方法等信息。


